
附件1
2012年丹东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丹东市委 丹东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丹委发〔2010〕15号）、中共丹东市委组织部 丹东市人社局《关于选聘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我市创业发展的工作意见》（丹人发〔2011〕72号）精神，2012年丹东市事业单位拟公开招聘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200名，其中：乡镇和街道事业单位招聘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100名，事业单位招聘“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毕业生100名。
一、招聘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录用时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四）具有良好的德才素质；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招聘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

二、招聘范围和对象

（一）国家“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和对象
1、国家“985工程”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择业期内（2010年5月以后毕业）离校未就业的优秀毕业生，且所学专业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国家“211工程”普通高校重点学科、重点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择业期内（2010年5月以后毕业）离校未就业的优秀毕业生，且所学专业是我市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专业。
（二）乡镇街道事业单位招聘范围和对象

普通高校择业期内（2010年5月以后毕业）离校未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毕业生；要求是丹东生源或有丹东地区户籍（2012年7月30日以前落户）。其中，应聘县（市）属乡镇事业单位职位的，要求是户籍所在的乡镇或邻近乡镇；应聘区属乡镇街道事业单位职位的，要求是丹东城区的户籍。
如偏远乡镇没有人报名出现空岗，对非户籍所在乡镇或邻近乡镇的毕业生，拟采取本人自愿的原则调剂安排，经考试、考核录用后，需且与录用单位签订必须服务满3年及以上的承诺书。

所有应聘乡镇街道事业单位职位的毕业生，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大学学习期间担任院校学生会干部或党团组织的委员、班级班长或团（党）支部书记；

2、在上学期间（高中或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含预备党员）。
（三）其它说明

1、定向生、委培生、专升本毕业生、三本毕业生、独立学院毕业生不列入本次招聘范围；
2、在丹东域外就业的、符合本次招聘条件的国家“985工程”和 “211工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应聘我市事业单位，不受择业期限制；
3、取得双学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选聘时，以高考录取专业为准。
三、招聘方式
（一）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在组织人社部门协调下，根据审定的招聘职位，组织专业的招聘队伍赴相关地区和高校进行招聘；
（二）在与我市签约的各城市人才服务机构的人才市场，设立招聘窗口，推荐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到我市应聘；
（三）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向市人社局推荐符合招聘条件的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
（四）引导和鼓励符合招聘条件的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自荐。
四、报名、考试和考核
（一）报名

采取毕业生自荐、用人单位推荐、学校推荐、社会各界推荐等方式组织报名。
（二）资格审查

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查时，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身份证或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毕业生档案以及报名所要求的其它相关材料。
（三）确定招聘对象

1、招聘数量

选聘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国家“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毕业生100名；选聘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毕业生100名(注：与2012年6月6日公告的职位合并计算)。

2、考试
招聘对象采取择优选拔、考核聘用，以遴选的方式确定。

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招聘对象，根据职位要求，先由组织人社部门或由组织人社部门委托用人单位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面试，面试合格后再采用笔试的方式确定考核对象。
笔试内容为综合能力测验和申论。

3、考核

考核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主要考察拟选聘人员思想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在校学习期间现实表现和学习情况及职位要求的其它条件。
如根据笔试成绩确定的考核对象未通过考核，将从参加该职位的笔试人员中，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四）体检

体检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统一组织，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0]82号）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实施。选聘对象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体检，视作放弃应聘。

选聘对象放弃体检或因体检不合格所空的职位，将从参加该职位的考试、考核合格人员中依次递补。体检结果在丹东人事人才网公布。

五、公示和录取
（一）公示

考核、体检后，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将拟录用人员名单在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公示7天。
（二）录取

1、公示期满后，没有反映问题或反映有问题经查实不影响选聘的，由市人社局统一办理录用手续。

2、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家“985工程”普通高校中的名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如所学专业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可以调剂安置。

3、对取得博士学位的普通高校研究生，只要专业对口，用人单位接收，可直接安置。
4、对反映有影响选聘的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录取；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将暂缓办理录取手续，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录用。
5、招聘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取消录取资格。招聘到乡镇街道事业单位的人员，不服从乡镇街道统一安排到村和社区任职锻炼的，取消录取资格。
6、录取的国家“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的优秀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聘用合同的，由市政府每人一次性发给住房补贴5万元。
六、注意事项
（一）有关选聘政策、选聘单位和职位等可在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查询。

（二）报名人员提交的所有应聘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有效。凡提供虚假应聘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应聘资格。对伪造、编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应聘资格的，5年内取消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报考资格。

（三）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按照中组部、人社部下发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人社部发〔2009〕126号）执行。
中共丹东市委组织部  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2年9月28日

